附件1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2015年音乐表演（流行音乐）

专业校考大纲

一、校考性质和目的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专业校考是高中（中专）毕业生报考我院该专业必须参加的专业考试（不需认可全省专业统考成绩）。我院将根据考生的校考合格成绩，在文化分达到2015年广东省划定的3A录取文化分数线的情况下，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低择优录取。

通过考试检测考生是否具备能够用麦克风较好演绎的嗓音条件和流行器乐演奏的生理条件，是否具有一定的流行音乐演唱或演奏能力及表现能力；选拔出具有流行音乐表演专业学习潜能、毕业后能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的考生。
二、考试项目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专业校考总分满分100分。

音乐表演（流行音乐）考试项目包括：

1. 主考项：通俗演唱或器乐演奏
2. 副考项：通俗演唱或器乐演奏
说明：①器乐演奏考试指定乐器为民谣吉他、电吉他、电贝司，任选其一，不接受其它乐器。

②当主考项是通俗演唱时，副考项应是器乐演奏。

③当主考项是器乐演奏时，副考项应是通俗演唱。

④通俗演唱考试请准备2首流行歌曲，自带伴奏带。该项考试只接受通俗唱法，美声民族等唱法一律视为零分处理。
⑤分值计算方法，主考项（90%）、副考项（10%）。

三、考试成绩计算办法

主考项、副考项的考试均按照满分100分进行评分，考生校考的总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总分=主考项×90%+副考项×10%
四、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校考具体要求见各项目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通俗演唱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一、 考试目的

通俗演唱是考生的主考项或副考项之一。

通过考生的演唱，测定考生对通俗唱法的把握能力、声音潜质、发声方法、歌曲演唱综合能力。

二、考试内容

考生准备两首流行歌曲，自带伴奏带，内容包括：中外流行歌曲，指定通俗演唱，不接受民族美声等唱法。

三、考试形式

采用现场面试的形式，考生可背谱演唱。

说明：

1、一律采用音响设备伴奏，考生必须使用麦克风演唱。详细设备：DVD一台，功放机一台，音箱两个，话筒两只。

2、主考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演唱的时间。

四、评分标准

声乐考试满分100分，评分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1、歌曲演唱综合素质（50%）

能较准确地运用普通话或原文演唱中外歌曲，发声方法基本正确，音准好、呼吸、声音通畅，吐字清晰，节奏准确。

单项满分50分。优秀40-50分，一般26-39分，较差0-25分。

2、流行音乐风格把握能力（20%）

能用通俗唱法较好的演绎歌曲，表达歌曲情感内容，有较强的舞台表现力、感染力。

单项满分20分。优秀16-20分，一般11-15分，较差0-10分。

3、声音潜质（20%）

声音特色可以通过麦克风较好演绎，声音条件、演唱技巧可塑性强、提升空间大。

单项满分20分。优秀16-20分，一般11-15分，较差0-10分。

4、仪容仪表（10%）

考生五官端正，身高符合招生简章规定标准，端庄大方。

单项满分10分。优秀8-10分，一般6-8分，较差0-5分。

器乐演奏考试内容、形式和评分标准

一、考试目的

器乐演奏是考生的主考项或副考项之一。

通过考试测定考生的吉它演奏水平、综合表现能力和考生生理条件。

二、考试内容

1、考试规定乐器为3种：包括民谣吉他、电吉他（钢弦或尼龙弦）、电贝司。

2、以器乐演奏为主考项的考生要求弹奏一首曲目，其中民谣吉他弹奏一首练习曲（要求用pike，速度在d=80以上），电吉它、电贝司考生要求弹奏一首乐曲（要求速度为d=100以上，含两种以上节奏型）。

3、以器乐演奏为加试项的考生要求弹奏一首弹唱作品（不同风格的乐曲皆可）。

三、考试形式

现场面试，考生背谱演奏。说明如下：

1、乐器自备，可自带伴奏，电吉它、电贝司自带效果器。

2、主考教师可根据具体情况调整考生的演奏时间。

四、评分标准

考试满分为100分，评分根据以下几个方面：

1、乐曲演奏基本功（50%）

乐曲演奏规范、流畅和完整，基本功扎实，具有正确把握节奏、力度、速度、音色及音准的能力。

单项满分50分。优秀40-50分，一般26-39分，较差0-25分。

2、乐曲演奏表现力（30%）

能较好地体现乐曲的内容与风格，具有较强的乐感和艺术表现力。

满分30分。优秀24-30分，一般16-23分，较差0-15分。

3、演奏作品深浅程度（10%）

考生演奏作品的实际深浅程度。

单项满分10分。优秀8-10分，一般6-8分，较差0-5分。

4、形象要求（10%）

身体健康，相貌端正，举止大方。

单项满分10分。优秀8-10分，一般6-8分，较差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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